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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二）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582號 

【警察調查犯罪應有的檢討】評析座談會紀錄摘要 

時間：2018年 2月 26日 
 

主持人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系章光明教授： 

    理事長、引言人鄭老師、各位與談老師大家好，今天這案子牽

涉到舉證責任、證據法則、警察犯罪偵查相關問題，我們邀請法學

界的專家學者，感謝鄭善印老師第一時間願意擔任引言人，這是相

當有意義的座談會，有請鄭善印老師引言。 

 

引言人 
 

開南大學榮譽教授鄭善印教授： 

本案雖經確定，但我國再審程序仍得為被告之不利益申請再審，而

再審事由之有無，前述扣案手機之再調查，可能是端倪之一。但上

訴檢察官看來已無興趣再作深入調查，且事隔20餘年，其他證據可

能已無法再行搜索及發現。故本文議論部分不擬就本案再作翻盤，

而擬在本案無罪確定之下，檢討警察調查犯罪及警校教學應有的新

作法。 

一、法規層面 

首先本文必須指出，在最高法院判決所作之諸多解釋下，已讓釋582

將民國92年1月14日引自日本之傳聞法則及其例外規定，作了重大改

變。其改變為： 

（一）證人必須於法庭具結並接受被告之反對詰問，否則證詞不能

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是故，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之傳聞

法則例外規定，必須在「絕對可信之情況下」，始能存在。 

（二）第159條之2之例外規定，除證人須具結及接受反對詰問外，

尚須在「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尤其是審判外陳述之外部情況

極為適當之極端例外下，始能承認審判外之陳述。 

（三）第159條之1之法官前及檢察官前之陳述，亦應類推解釋，必

須在絕對可信之情況下，始能代替具結及反對詰問。 

（四）除此之外，由日本引進之第156條第2項之「共犯之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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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須有客觀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外，尚需有行為人同一之補強證

據，否則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五）法院不負舉證責任。第163條第2項規定：「法院為發現真

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

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然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

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

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得斟酌具體個案，

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至但書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則專指利

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 

由上可知，釋582已幾乎廢棄傳聞法則及其例外規定，甚至共犯自白

僅須有補強證據之原始意旨，而也改成所有人証之供述證據，皆須

於法庭上具結及接受反對詰問，否則不能作為證據。這種變革是否

適合於所有案件，例如性侵害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尚須檢討

具體個案始能得知。惟，警察於調查犯罪時，以及警校在教學時，

卻不能不注意釋582對司法實務，尤其是最高法院見解之重大影響。

此誠如最高法院106，台上，3594，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判決

所示之見解：「---近年來，民調顯示司法不受國人信任，原因固或

多端，但例如蘇建和等3死囚案、徐自強死刑改判無罪案、蘇炳坤再

三喊冤案，造成國人深刻的不良印象，當有加乘作用。其實深入檢

討，可以發現都是肇因於職司第一線的司法警察（官）尚未詳實蒐

證完成，就草率移送結案所致，而其癥結，無非過度重視供述證

據，卻忽略其可變異性。事實上，翻供是我國常見的民族性之一，

被告、證人，甚至被害人，皆同，一旦發生，辯護律師無不極力爭

執，有時因此可以成為翻案的絕佳理由」。 

二、個案調查層面 

細譯本案台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重更（九）字第5號判決，及最高

法院105台上2617號驳回上訴之兩無罪判決，可以分析出下列狀況： 

(一）徐自強無罪之最大原因，可能是「不在場證明」及「涉案之租

車行為有可以解釋的理由」。當然，其從頭到尾一貫地否認涉案，

也是重要原因，否則一旦自白，且屬任意性自白，將成犯罪之重要

證據。故警察調查犯罪於詢問嫌疑人或共犯時，了解犯罪嫌疑人之

心態，以攻其不備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能是重要的。故，如何

發掘典範案件之警詢筆錄，以令調查人員在常訓時及警校教學時，

能經常捧讀、討論及體會，其重要性絕不亞於教科書之研讀。 

(二）警察、檢察官、法官，對於犯罪案件之處理，各有立場、各有

利害。例如，由本案中可以看出，法院一直想要當成中立之第三

人，且是人權之擁護者，而警察與檢察官等控訴犯罪之機關，必須

擔負充分之舉證責任。是故，警察辦案除須注意檢察官之意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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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不考慮法官見解，尤其法官認定證據有無之邏輯，否則最後

依然要承擔證據蒐集不全之後果。 

(三）警察調查犯罪時之警詢筆錄，不應由不同之人詢問，以致造成

不同邏輯、不同用語、前後語句矛盾等缺失；而任何供詞，尤其是

與犯罪事實密切相關之自白及證詞，均需一一查證，並予錄音錄

影，以求事後法官勾稽比對時能有素材提供佐證;在有共犯情況時，

警察亦應講究隔離詢問、互相比對之技巧。換言之，警詢之技巧，

應成為警校教學及常訓之功課。 

 

與談人 

臺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理事長楊思勤律師： 

    更九審法官否定所有警察投入心血製作的警詢筆錄，背後反映

的是迎合民粹，缺乏學術上值得討論餘地。關於制度變更，釋字

582號是 92年才有的解釋，我很支持。但是變更後的制度，不能適

用制度變更前的事實認定，不能以共同被告在法官面前的陳述，未

具結，而否定其陳述的證據能力。更九審法官因難以否定共同被告

在法院的陳述，已具有的證據證明力，改為斧底抽薪，否定其證據

能力，吾人不敢苟同。警察辦案技巧，確實要精益求精，但這類具

爭議性案件，不能歸咎警察同仁。或謂，最高法院駁回率高達 90%

以上，疏減很多訟源，但不能以此沾沾自喜，因為一、二審法院判

決的正確性，在實際上，有高達 90%以上嗎？如果沒有，那其他的

不就被冤枉。不在場證明是否認犯罪，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否定一

切。但是應留意時間差的問題。此外，若以違反偵查不公開來否定

所有證據的證據能力，那祇要媒體在偵查中刊登相關內容，不就因

此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犯罪，被告就無罪了。對於這更九審判決，我

們是無奈，只能寄望於法律人的道德良知。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系許福生教授： 

    本案會翻案，很重要的關鍵，一個因素是徐○強的母親，賣了

三間房子幫他打官司；一個因素，是民間司改會積極介入；另一個

因素，是制度改變，依照當時有效的法律判決，後續卻因法律變

更，去改變之前的判決。依刑訴 159-2審判中證人供詞不一致之傳

聞例外，需「較可信之特別情況」，遭到從嚴認定。另外，依刑訴

159-3警詢筆錄傳聞之例外，則是需具備「絕對的可信性」，則更是

嚴格，但當初的法律並未規定需全程錄音錄影，變更後變成當初的

筆錄無證據能力。故，應用當初合法的法律來認定證據能力，較為

合理。這個案子若是現在辦，結果可能不一樣，因為現在科技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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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全程錄音錄影普遍。若民間司改會積極幫被告翻案，不離不

捨，我們是否也應該呼籲大眾、鼓勵犯罪被害人保護團體，組成律

師團，堅持協助被害人訴訟，以維持平衡。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系章光明教授： 

    也應考慮到犯罪被害人家屬的立場，被害人所代表的價值、權

利也不能忽視。 

 

詮理法律事務所所長陳佳瑤律師： 

借提共犯外出查證時，建議先檢查身體是否有傷（可能於拘提

逮捕過程中產生），以免返回時如有紅腫、瘀血則不當認定警察刑

求，影響後續全部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 

 

中央警察大學廖訓誠博士： 

一、釋字582看起來似乎是為本案量身訂做的解釋，而更九審則是套

用釋字582的邏輯，作出無罪的判決。事實上，依照現行訴訟法，法

官仍是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更九審法官卻皆未依職權可以行使調

查證據的權利，這是這個判決讓人覺得難以理解的地方。 

二、這個案子最後判決無罪，如果歸責警察偵查態度不夠積極，檢

察官舉證不夠明確，我認為是很可笑、很偏頗的，依照我國的刑事

司法制度的運作，檢察官是偵查主體，警察協助偵查到達犯罪事實

足以認定一定程度，就把案件移送到檢方，檢察官依據各方面調查

事實，認定起訴後進入院方審判，警察在移送之後，除非院檢發交

補強調查，或有新事證發現，警察大概沒有再對案件有介入的空

間。本案法院偵審，如果對於檢警調查結果的認定，認為有問題，

大可再提出調查的需求，例如相關人實施測謊、不在場證明時間點

再釐清等，但更九審卻決議完全不就事實調查。更九審判徐自強無

罪之最大原因之一是不在場證明，但就所瞭解的認知，徐的不在場

證明是被告的岳母、太太、母親，這些證人難道不用考慮證詞的可

信度嗎？ 

三、關於警察刑求的問題，我覺得也不用再多解釋，因為更八審，

還有檢方針對更九審的上訴內容，已經說明很清楚了，就是根本沒

有事實證明刑求這件事，被告不能提出任何刑求的舉證，但是更九

審卻以此來否定被告原先自白供述的證據能力？ 

四、非常同意鄭善印老師的意見，經過這個案例，警察的偵訊技巧

應該要再強化，並成為警校訓練的重點。有人說「法庭裡面，不缺

乏證據，只缺乏技巧」，這也影射我們未來偵查犯罪得以精進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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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林德華理事長： 

有關證據調查責任的問題，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時，法官

是仍保留證據調查責任，後來在 2012年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作成決

議，法官不負證據調查責任，獨享審判權；而檢察官則需負責犯罪

事實調查及相關案情舉證責任。然實務上刑事案件移送之後，司法

警察即已退出協助辦案，由檢察官自己獨立承辦。在案件偵查終結

起訴進入法院審判時，原承辦檢察官又換由公訴檢察官蒞庭執法，

遇到案情複雜或審判延宕過久案件，公訴檢察官不斷更換的結果，

已很難鉅細靡遺掌握全部詳細案情，更遑論進一步舉證或補強事

證，如此刑事訴訟法律攻防已嚴重失衡矣。 

     

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系林裕順教授： 

    我是司改會的常任執行委員，也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理

事，2006年我已針對本案寫過文章，我國法律是參考日本法，但日

本傳聞法則絕不會這樣解讀，此亦是臺灣社會最大問題~瞎子摸象。

就從個別立場、利益看問題，找到其他制度的片段、部分制度有所

符合就剪下貼上，這也是整個社會氛圍問題。部分民間團體會針對

被告權益去追蹤案件，但被害人方卻只有檢察官，以台灣目前審檢

辯警切割方式，會有所不平衡。因此，近年我們不斷去推動被害人

訴訟參加制度，就是為了找回平衡，民間團體也應發揮彈性、積極

主動的力量。 

    日本曾發生為了詐騙保險金以咖哩毒死數人的死刑判決案件，

被告從頭到尾都保持緘默，檢察官提出多數問題讓法官瞭解被告反

應，讓法官、旁聽人親身觀看其神情、姿態、反應等等，以做相關

事實評價論斷。被告得詰問證人，如同被指責的人直接問講其壞話

的人，並有個機會做些回應，這符合人之常情，確實是普世價值。

但釋字 582解釋與本案適用有個問題，卻說「對質」不同或不能替

代交互詰問，認為差別在於具結。但具結怎麼會是整個交互詰問的

核心。台灣有幾位因具結受到處罰？交互詰問的價值，應該是要看

整個過程，不應只是注重形式，忽略實質，卻是機械性的適用法

律。 

    此外，建議重大案件應有管控制度，在檢院傳喚時派遣實際瞭

解案件全貌偵辦人員出庭，適時協助檢察官追訴犯罪。警察若不

能，對於重大案件的公平正義有些熱情、信仰，社會大眾怎會尊重

警察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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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系章光明教授： 

綜合以上發言，本次會議有以下幾點共識性結論: 

一、 本案更九審法官立場似有所偏頗：利用變更之後的刑事訴訟制

度(582 號解釋)來否認先前的事實認定，因此而否定證據能

力。被告與共犯在警詢、檢訊筆錄語氣前後矛盾、語焉不詳

等，乃被告、共犯欲脫罪心態因素使然，法官不察，卻以此歸

咎警察、檢察官，並否認證據能力。此外，尚有指導辦案、不

行交互詰問等問題。 

二、 司法天秤失衡：進入審判程序，尤其在進入上訴審後，警察角

色退出，僅存院檢的角色，而院檢角色卻漸失衡，檢察官人

力、角色相對薄弱，且頻於更換，法官角色則顯擴大。 

三、 現今社會氛圍傾向於對被告有利:犯罪被害人保護團體應互相

合作共同爭取被害人權利。 

四、 建議警察有針對重大案件後續偵審傳喚之管控機制：建議重大

案件應有管控制度，在檢院傳喚時派遣實際瞭解案件全貌偵辦

人員出庭，適時協助檢察官發現真相，調查證據。避免因人事

異動、績效與工作量之限制而無法發揮維護公義角色。 

五、 本案質疑警察違法偵辦為不實指控：更七、八審判決與檢察官

更九之上訴理由書已詳述解釋，警察在調查階段皆未違法，不

應歸責警察。 

 

 

 

 

 


